
石家庄市长安区行政检查事项清单(2022年版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

执  法  依  据
实施
对象

办理时限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

一、长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共7项）

1
对供热日
常管理的
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供热中心
《石家庄市
供热用热条
例》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1 页，共 14 页



2

对 二 次
供 水 设
施 建 设
、 管 理
、 维 护
的 监 督
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公用事
业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2 页，共 14 页



3

对 已 核
准 的 城
市 建 筑
垃 圾 处
置 的 检
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环卫渣
土大队

《行政许
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

《城市建筑
垃圾管理规
定》第七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3 页，共 14 页



4

对 已 获
许 可 的
关 闭 、
闲 置 、
拆 除 城
市 环 卫
设 施 的
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环卫大队
《行政许
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

《城市市
容和环境
卫生管理
条例》“
第二十二
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4 页，共 14 页



5

对 已 获
审 批 依
附 在 城
市 道 路
建 设 的
各 种 管
线 、 杆
线 等 设
施 进 行
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城管执
法大队

《行政许
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

《城市道
路管理规
定》第二
十九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5 页，共 14 页



6

对 已 获
审 批 的
占 用 、
挖 掘 城
市 道 路
的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市政维
护所

《行政许
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

《城市道
路管理规
定》第二
十九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6 页，共 14 页



7

对 城 市
道 路 定
期 养 护
、 维 修
或 者 修
复 竣 工
的检查

长安区城
市管理综
合行政执
法局

市政维
护所

《城市道
路管理条
例》第四
十一条
、第二十
一条

公民、法
人或其他
组织

第 7 页，共 14 页



石家庄市长安区行政检查事项清单(2022年版）

收费依据和标准 备注

一、长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共7项）

《石家庄市供热用热条
例》

原有事项

第 8 页，共 14 页



长政办〔2019〕13号关
于加强自建设施集中式
供水安全管理的通知第
十条

原有事项

第 9 页，共 14 页



1.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》第七条“
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，
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
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
出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
垃圾处置核准后，方可
处置。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
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
到申请后的20日内作出
是否核准的决定。予以
核准的，颁发核准文
件;不予核准的，应当
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
由。
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的具体条件按照《建设
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
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
件的规定》执行。”
2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六
十一条“行政机关应当
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
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
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
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
督责任。...”

原有事项

第 10 页，共 14 页



1.《城市市容和环境
卫生管理条例》“第
二十二条:一切单位
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
除环境卫生设施；因
建设需要必须拆除
的，建设单位必须事
先提出拆迁方案，报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
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
批准。”
2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“行政机关
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
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
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
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
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
。...”

原有事项

第 11 页，共 14 页



1.《城市道路管理规
定》第二十九条“依
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
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
的，应当经市政工程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
方可建设。”
2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“行政机关
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
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
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
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
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
。
...”

原有事项

第 12 页，共 14 页



1.《城市道路管理规
定》第二十九条“依
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
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
的，应当经市政工程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
方可建设。”
2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
六十一条“行政机关
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
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
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
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
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
。
...”

原有事项

第 13 页，共 14 页



1、《城市道路管理
条例》第四十一条
2、《城市道路管理
条例》第二十一条“
承担城市道路养护、
维修的单位，应当严
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
、维修的技术规范，
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
养护、维修，确保养
护、维修工程的质量
。
　　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负责对养护、
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
监督检查，保障城市
道路完好。”

原有事项

第 14 页，共 14 页


